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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4(c) 

拟订一项具有全球法律约束力的汞问题文书政府间谈

判委员会工作的筹备情况：可能有助于政府间谈判委

员会工作的资料 

 

各国际论坛正在审议的相关问题及其可能对汞谈判进程产生的影响 

秘书处的说明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其第 25/5 号决定中同意在汞问题上进一步采取国际行

动，其中包括拟定一项关于汞问题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可包括具有约束力

的或自愿性的办法，以及临时活动，以降低汞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做出该

决定的依据是：由于汞具有远距离大气迁移特征、一旦人为引入环境便具有持久

性、其在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积累能力及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严重不良影响，故

其属于一种全球关切的化学品。 

2. 在赋予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授权时，理事会同意该委员会应审议若干问题，

包括：在将相关条款列入其他国际协议和进程时需要加强合作与协调以及避免拟

议行动的不必要重复；常规污染物控制措施可能产生的共同惠益以及其他环境惠

益；高效组织和简化秘书处各项安排。  

3. 许多现有多边环境协议涉及到与汞有关的问题，包括《控制危险废物越境

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和《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

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另外，一些国际论坛还在就汞谈判对体制及

实务的潜在现实意义进行讨论，包括：关于加强《巴塞尔公约》与《鹿特丹公

约》及《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之间协同增效的工作；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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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第五次增资的谈判以及关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谈

判。 

4. 本说明概括介绍了其他国际论坛正在开展的、与即将举行的汞谈判有关的

工作及国际讨论，以供工作组参考。 

一. 现有多边环境协议 

5.  《巴塞尔公约》秘书处编写了关于对汞废物实施无害环境管理的技术准则

草案。拟于 2010 年 5 月举行的该公约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七届会议将对该准

则作进一步审议，该准则介绍了关于汞废物的全面信息，包括汞化学和毒理学、

汞和汞废物的源头、现有关于对汞废物实施无害环境管理的专门知识以及各种法

律文书之下有关汞废物问题的各项条款。正如第 25/5 号决定所述，有待列入的

关于对汞采取全面和适当做法的条款之一是“应该处理含汞废物及对被污染场所

予以补救”。在审议此项条款时，委员会应了解《巴塞尔公约》的义务及活动，

以避免工作重复。 

6. 《鹿特丹公约》载有关于包括无机汞化合物、烷基汞化合物和烷氧烷基及

芳基汞化合物在内的汞化合物的条款。《公约》附件三列有须经事先知情同意程

序的化学品，其中就包括上述化合物。虽然目前尚未列出汞在各种产品和工艺中

的工业用途，但如果满足列入标准，它们就可能会在将来被列入附件三。《公

约》的贸易条款为拟列入具有全球法律约束力的汞问题文书中有关减少国际汞贸

易的条款提供了一种模式。 

二. 现有国际讨论 

A. 《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之间的协同增效 

7. 《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之间正在就探索

如何加强其行政安排和工作中协同增效问题开展讨论。已设立一个特设联合工作

组，负责就如何加强三项公约之间合作与协调问题提出联合建议，以提交其各自

缔约方大会和缔约国会议审议。拟同时在 2010 年 2 月举行的三公约缔约方大会

和缔约国会议的特别会议将进一步讨论有关加强合作与协调的机会问题，届时将

审议包括外地办事处的组织问题、技术问题、信息管理和公众认识问题、行政问

题及决策在内的各领域的合作措施。谨建议委员会在制定具有全球法律约束力的

汞问题文书时关注上述公约之间在合作与协调方面取得的进展。 

B. 全球环境基金 

8. 全环基金第五次增资的用途是为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全

环基金四年期业务及活动提供资金。全环基金第五次增资的方案拟订文件草案

（GEF/R.5/14）第 86 段指出：“就汞而言，据预计，与针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所采取的措施一样，全环基金将在就条约进行谈判之际，支助评估类活动及替代

品或汞减排良好做法的示范，从而使国际社会在该条约获得通过时能够真正愿意

实施它。这与全环基金在缔结《斯德哥尔摩公约》及其谈判期间所支助的活动范

围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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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述方案拟订文件草案是在 2009 年 6 月 25 和 26 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

第五次增资问题第二次会议上提交的。目前尚无该会议的报告全文。全环基金秘

书处将为第五次增资问题第三次会议编写一份订正的方案拟订文件，其中将包括

详细的方案拟订情景和各种增资级别上的利弊权衡。第三次会议拟于 2009 年 10
月 14 日至 16 日举行，而第四次会议可能于 2010 年早期举行。 

10. 谨建议工作组审议全环基金之下可以利用的供资机会，特别是在谈判期

间，并且审议有关为第五次增资讨论做出贡献的机会。 

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1. 对于国际社会而言，2009 年在其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是极其重要的一年，

并以拟于 2009 年 12 月 7 日至 18 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达到最高潮。该公约的缔约方在 2007 年商定要制定一

项具有挑战性且行之有效的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以便在第十五届会议上达成

协议。一系列密集谈判正在 2009 年期间进行：第一和第二轮谈判已分别于 2009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8 日和 2009 年 6 月 1 日至 12 日在德国波恩举行。还有三届

会议将在哥根哈根会议之前举行：2009 年 8 月 10 日至 14 日在波恩（非正式会

议）；2009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9 日在曼谷；以及 2009 年 11 月 2 日至 6 日在西

班牙巴塞罗那。这些会议的中心是起草应对措施文本以供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

议讨论及可能通过。在 6 月份讨论期间，与会者们审议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京都议定书》关于工业化国家在《议定书》第二阶段（2012 年后）的减排

承诺及其他相关问题的修正案，包括与清洁发展机制之下土地用途、土地用途的

变更及林业活动有关的排放交易和各种项目机制。 

12. 有关对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等效排放的承诺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能源

生成是此种排放的一种主要促成因素，也是汞排放的最大单一来源。 

13. 谨建议工作组向秘书处建议：秘书处应向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提供关于气候

变化谈判中所取得进展的最新情况。这些最新情况尤其应以新气候变化协议之下

对减排做出的、可能在汞减排过程中产生共同惠益的承诺为中心。 

 
_________________ 


